
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项

目询比采购公告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项目已

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鼎固建安集团有限

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2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项目

一标段;  (002)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

务项目二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项目

一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002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项目

二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7月 17日 09时 30分到 2024年 07月 19日 17时 30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响应单位，供应商领取询比文件时须携带授权委托书

(注明联系人、联系电话及邮箱)、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套并加盖公章。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7月 22日 14时 30分

递交方式：中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10楼）

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7月 22日 14时 30分

开标地点：中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10楼）

七、其他

    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项目询比

采购公告

1.采购条件

本采购项目为“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项目”，

项目业主及采购人为鼎固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企业自筹，出资比例 100%，资金

已落实。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对该项目设计方案和安全预评价方案单位进行询比采购。

2.项目概况及范围   

2.1项目名称：新安县城北新区燃气门站及维抢修中心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技术服务

项目

2.2 采购服务内容：

一标段《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项目》设计方案的编辑

二标段《高压管线穿越连霍高速公路项目》安全预评价方案的编制

2.3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行业、省现行行业规范和标准。

2.4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 60个工作日。

2.7项目投资：一标段：25.2万，二标段：15.3万。

2.8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两个标段

3.供应商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一标段：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石油天然

气（海洋石油)行业乙级资质或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管道输送）专业乙级资质同

时具备压力管道设计 GA1资质；在人员、设备和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能力，承诺对其

设计内容提供后续配合服务（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

二标段：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具有应急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评价乙级及以上资质，

且具有并在人员、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承担本项目履约的能力，承诺对其评价内容

提供后续配合服务（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

3.2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与供应商签订劳动合同且提供

2023年以来近半年社保证明。



3.3业绩要求：供应商自 2021年 1月 1日以来至少具有一项类似项目实施业绩（需提供业

绩合同）。

3.4财务要求：供应商提供近一年（2022或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部门出具的

财务审计报告，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务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状态（若企

业成立年份不足一年的，则以企业实际成立年份为准，提供对应年份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3.5信誉要求：

3.5.1供应商没有尚在执行期的被责令停产停业、被暂停或投标资格被取消状态的处罚（供

应商自行承诺）。

3.5.2无行贿犯罪记录（供应商自行承诺）。

  3.5.3供应商需按以下要求进行查询，并提供查询结果页面截图。列入失信惩戒对象或失

信被执行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3.5.4供应商应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渠道查询相关主体（含

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失信行为。

以上查询结果提供相关网页截图，截图须显示查询时间，查询时间自采购公告发布

日期之后，若弄虚作假一经核实取消投标（中标）资格，经查询若上述查询对象任意一个存

在失信记录的，其投标按无效标处理；

3.6其他要求：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

段的同一采购项目投标（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

司信息网页查询证明，查询时间为公告发布日之后，且应显示股东或主要负责人信息）。

3.7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不允许分包和转包。

4.询比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时间：2024年 7月 17日至 2024年 7月 19日，上午 9点至 12点，下午 14点至 17

点 30分，节假日时间除外。

4.2 文件出售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10楼中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3 文件出售方式：现场出售；

4.4 文件售价：100元，售后不退；

4.5 其他有关事项：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响应单位，供应商领取询比文件时须携带授权委托

书(注明联系人、联系电话及邮箱)、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套并加盖公章。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 响应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响应文件必须以密封形式于 2024年 7月 22日 14时 30分整

前递交，逾期不受理。

5.2响应文件的递交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10楼中益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开标室。

5.3递交询比响应文件的方式：现场递交。

6.评审会议

6.1时间：2024年 7月 22日 14时 30分（北京时间）

6.2地点：中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10楼）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采购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发

布。采购人对任何转载信息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8.联系方式 

采购人：鼎固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经理     

采购代理机构：中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10楼

联 系 人：宋冰、郑超严

电    话：0371-60981807  13674958613

邮    箱：zhongyizb@163.com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鼎固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联 系 人：马经理                             

   电    话：/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政六街合作大厦 B座 9楼、10楼

   联 系 人： 宋冰、郑超严

   电    话： 0371-60981807

   电子邮件： zhongyizb@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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